
开放之门
——记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薛志伟

〔编者按〕 厦门，大厦之门，亦是开放之门。

从1980年开始建设经济特区到2001年厦金直航正式开通，再到2015年开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开放

的厦门，每一刻都在发生巨大改变。近40年，一万四千六百多天，历史长河的短暂一瞬，打开开放之门的厦

门，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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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在厦门港东渡港区的海天码头上，
只见远处一艘艘大型货轮来来往往，近处大
型集装箱船在码头装卸作业……每天这样的
画面在厦门港码头重复成千上万次，但今年
已逾六旬的吴伟建却百看不厌。

吴伟建，1976 年参加工作，在厦门港从
码头学徒干到厦门港务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顾问，是厦门港和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见
证者、参与者。他说，厦门港从小渔村发展到
全国第七、全球第十四大港口的历程，是厦门
从昔日寂寥的海防小城崛起为海峡西岸璀璨
明珠的精彩注脚。

厦门，大厦之门，亦是开放之门。作为我
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厦门既是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试验田、排头兵，也
是两岸交流合作的窗口。

多年来，厦门始终牢记使命，以壮士断
腕、舍我其谁的勇气和魄力，探索开路、先行
先试，为改革开放事业探索了鲜活的实践经
验。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盛赞厦门是“高颜值的生态花
园之城”“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湖里炮响

鹭岛的四季，海碧天蓝、树绿花红，生机
勃勃。

这座山峦起伏、地窄人稠的海岛城市，在
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惊艳
世界，得到各国领导人的盛赞。

但翻开近代史卷，不难发现这座明清时
期就已兴起的商业闹市，曾一度饱受帝国主
义侵略与欺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
才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 年 12 月，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掀开了
厦门建设和发展的新篇章。

1979 年 4 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沿海
办经济特区。当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
确“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
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的问题”。

1980 年，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向中央递
交《关于建设厦门经济特区的报告》。同年
10月 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福建省在厦
门湖里区划出 2.5 平方公里建设经济特区，
近期先开发1.1平方公里，主要搞出口加工。

湖里区位于厦门老城区的西北部，当年
只是禾山镇下辖的小渔村，山丘上乱石纵横，
荒草丛生。“我曾以为，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整
个厦门，但到了厦门才知道，特区是在湖里
区，不是整个厦门。”当年从龙岩地委第二书
记调任厦门经济特区副主任、副书记的邹尔
均回忆说，自己到厦门的第二天就去“特区”
考察，结果大吃一惊，除了几头水牛在荒地里
吃草，什么都没有。

1980 年 10 月 15 日，一声声接天的巨
响，炸开了一座座山头，也宣告了厦门经济
特区踏上创业征程。当时的湖里区水、电、
路全都不通，而厦门财政资金盘子又太小。
为解决资金难题，厦门从金融体制改革入
手，借助海外金融机构解决资金问题。厦门
的空港、渔港、通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
也逐步完善，逐步具备了大规模引进外资的
条件。

1981 年 11 月，祖籍福建的新加坡印华
私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翁祖树和同事陈应
登来厦门考察。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

（简称“建发公司”）和厦门建工局受命负责接
洽。当时，特区的引资模式只限定在“三来一
补”的范围，但印华公司希望能独资经营。考
虑到印华公司是特区成立后来洽谈的第一家
实力较为雄厚的外资企业，而且项目投资大、
生产工艺先进，投产后既能带动就业，也能增
加外汇收入，建发集团决定向上级申请特殊
审批。

1982 年 1 月 10 日，印华公司与建发公
司、厦门经济特区工程建设公司签订合约，总
投资900万新加坡元的印华地砖厂项目正式
落地。两年半以后，印华地砖厂第一条年产
30万平方米的劈离砖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营。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第一家外商独资企
业，印华地砖厂的投资创办客观上起到了“领
头羊”的作用。此后，宏泰发展、联侨企业、裕
成建材等外商独资企业纷纷落地。国内多个
兄弟省份和国家各部门也相继到厦门经济特
区投资兴业，形成了特区创办初期外引内联
的良好开端。

记者旁白：湖里区破土动工的一声炮响，

拉开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从此，厦

门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一步一个脚印地

迈向开放的现代化港口城市。

特区“扩容”

1984 年 2月，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视察深圳和珠
海后，来到厦门经济特区视察。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汇报说，厦门特
区只有 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最好能把
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政策，
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
换 ；厦 门、漳 州、泉 州 三 角 地 区 同 时 对 外
开放。

邓小平同志回京后，同几位负责同志座
谈商讨，他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
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
的窗口。”他还说：“厦门特区划得太小，要把
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把周围地
区带动起来，为它服务，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
活跃起来。”

1984 年 6 月，厦门市委、市政府向福建
省委、省政府呈报《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
的实施方案》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1985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对《厦门经济特区扩大
到全岛的实施方案》做出批复，明确厦门经济
特区区域范围调整为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全
岛，面积131平方公里。

“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的方案获批后，
大家都非常兴奋，但冷静下来后又感到迷
茫，特别是下一步特区如何搞发展，怎么谋
升级，怎样落实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
更好些’的指示精神？这些都没有经验可
循。”曾经担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
郑金沐回忆说。

也是在 1985年 6月，习近平同志赴厦履
新，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他此番
到厦门来，“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
放的实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
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
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
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
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
过程，从中得到了历练。”

郑金沐回忆说：“习近平同志经常带我们
上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著名学者，虚
心求教各种问题，邀请该院经济研究所与厦
门合作研究。他勤学好问爱钻研，给我们留
下很深印象。”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研究，《1985-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最终出炉，并形成
了 21 个专题研究报告。“这些成果提出的指
导思想、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
实施对策，至今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仍有很
重要的指导意义。”郑金沐说。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教
授在战略研究成果集结出版的序言中指出：

“厦门市政府审时度势，极为关注厦门特区未
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厦门市 2000 年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
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
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

的经验。”
刚创建经济特区时，厦门市只有地级市

的经济管理权限，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比较
小，不能直接对接中央各部门，效率较低。随
着特区的“扩容”和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已经
不能适应对外开放和参加国际竞争、合作交
流的需要。因此，实行国家计划单列，解决特
区管理权问题，已经变得十分迫切。

1988 年 3 月份，厦门市政府成立市计划
单列办公室。同年 4 月份，国务院批准厦门
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厦门市相当于
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还担任市金融
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
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政府管
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平时谦逊随
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度坚
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
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
这个责任”。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先走一步
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趟路子，搞好了，
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
作用”。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为厦门长远发
展争取有利条件；在全国首次提出“小政府、
大社会”原则，建立精简、高效、廉洁、团结的
政府；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
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剂
中心……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系列大胆改
革，许多思路和举措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
瞻性，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动力。

记者旁白：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给

厦门带来的不仅仅是特区面积扩大，更重要

的是，厦门特区建设和发展迎来了崭新的局

面。随着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厦门市进一步

依靠改革提升科学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点燃“火炬”

62 岁开始创业，74 岁时公司成功上市，
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祥南成
为当时 2600 多家 A 股上市公司里年龄最大
的董事长。而其创办的美亚柏科也已经成为
国内从事电子数据取证和网络空间大数据应
用的佼佼者。

“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乃至厦门市委、
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
营商环境。”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申强说。

申强所说的火炬高新区，是厦门特区建
设中成立的第一个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自
1990年创建以来，火炬高新区已经建成包括

火炬湖里园、厦门软件园（一、二、三期）、厦门
科技创新园、火炬（翔安）产业区、厦门创新创
业园、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在内的“一区
多园”产业发展大平台。

回忆起30年前创建火炬高新区的往事，
厦门市原政协主席蔡望怀依然激动不已。在
他看来，火炬高新区的创办，是厦门特区建设
第一个十年中意义非凡的大事之一。

1984年的厦门，科技实力总体上比较薄
弱，科技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不
少弊端，科技工作和经济建设实际脱节情况
比较严重。

“厦门地域面积小，依靠粗放型扩张有其
局限性。”蔡望怀说，在厦门的经济发展中，科
技特别是高新技术应该扮演好“第一生产力”
的角色。

1988年，国家科委提出要在选择几个城
市和地方政府合作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推动国家实施“火炬计划”的战略构想。

“这其实是要建设科技‘特区’，通过提供良好
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周全高效的政策措施配套
服务，吸引海内外研发机构和科技人才，最终
实现产业化。这与厦门市正在酝酿的发展思
路一脉相通。”蔡望怀说。

1989 年 3 月，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
宋健和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李绪鄂一行到厦
门考察，蔡望怀全程陪同，并竭诚表达了厦门
扬一地之长、尽一己之力，为“火炬计划”的实
施作贡献的迫切愿望。

经过深入沟通，厦门市和国家科委敲
定了合作共建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意向，并着手制定实施步骤。“大的构思
和框架有了，但具体的实施困难重重，仅土
地和资金问题，就让厦门伤透了脑筋。”蔡
望怀回忆说，当时厦门决定把火炬高新区
放在小东山，而小东山 1 平方公里左右的
高新区用地，是经过反复争取才落实的。
首期开发需要几千万元，也是通过多个渠
道筹措的。

1990 年 12 月 30 日，厦门火炬高新区正
式破土动工。“火炬高新区的创办，顺应了国
际经济、技术发展的趋势，标志着高新技术产
业将成为厦门工业发展的侧重点。厦门特区
也为海内外科技力量和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大
显身手的新舞台。”蔡望怀说。

多年来，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一路高歌
猛进，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高层次人
才、两岸产业和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突
出成就，在厦门市实施跨岛发展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中发挥了带动作用，以占厦门1%的
土地面积，实现厦门41%的工业产值，在厦门
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中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

在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看来，高技术、高

成长、高附加值，意味着在创新链、产业链和
价值链中占据高端和主导地位。他表示，厦
门将继续尽最大的努力，把潜在的“三高”企
业培育成真正的“三高”企业，把现有的“三
高”企业加快培育成行业领军企业，让成千上
万的“三高”企业真正成为建设高素质创新创
业之城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厦门高质量发展
的中流砥柱。

记者旁白：火炬高新区的创建，打破了厦

门的发展瓶颈，培育了一系列推动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为厦门高新技术产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其成为“特区中的特

区”。未来，成千上万的“三高”企业将成为厦

门建设“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的主力军。

台商来鹭

许多厦门人还记得，新中国成立后较长
一段时间，厦门凡是镶有玻璃的门窗，都得用
牛皮纸裁成纸条，按“米”字形贴在玻璃上，以
防玻璃被炸弹冲击波震碎伤人。

那时，两岸军事对峙，国民党的飞机经常
飞抵厦门海峡和厦门市区上空盘旋扫射、投
掷炸弹。厦门街道的商店门口靠街道的砖柱
之间，很多砌上两米多高的“防空墙”，还有

“防空壕”“防空洞”。
经济特区成立后，厦门与台湾的贸易关

系开始复苏。厦门市抓住时机，开展“以侨引
台、以港引台、以台引台”的吸引台资工作，台
商也开始对厦门进行试探性投资，迈出了台
商在大陆投资的第一步。

1985年，第一家台资企业“三德兴”在厦
门宣告成立；不久后，另一家台资企业“鹭城”
也宣告成立。

捷报频传，给厦门市委、市政府带来很大
的鼓舞，大家铆足劲想要充分发挥厦门的对
台区位优势。已经升任厦门市长的邹尔均向
中央领导报告了创办台商投资区的想法。

领导问邹尔均：“你们已经是特区了，为
什么还要办台商投资区？”邹尔均说：“我们想
用台商投资区的名义把台商集中起来，更好
地为他们服务。”

其实，邹尔均心里盘算着另一种可能，如
果把优惠政策集中在岛内，发展空间有限，岛
内环境也会受破坏。设立台商投资区，可以
把优惠政策推到岛外，发展空间更大。

1989 年 3 月，邹尔均带着申请成立台商
投资区的资料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我带
着两个方案，一个是海沧，地方大一些，60平
方公里；一个是杏林，地方小一点，10平方公
里。”邹尔均回忆说，中央开会讨论时，省里领
导也参加，临时加了福州马尾。

讨论中，邹尔均先拿出海沧方案，大家都
不赞成，认为太大。于是，他又拿出杏林方
案，与会者还是反对。田纪云副总理在总结
发言时表态，两个方案都可以，这出乎邹尔均
的意料。更让邹尔均吃惊的是，田纪云副总
理明确表示，台商投资区“不要划界线，开发
一片、建设一片、投资一片、获益一片”，而且
要享受现行的特区政策。

1989 年 5 月 20 日，中央下发正式文件，
明确福建省台商投资区为：厦门特区及厦门
市辖的杏林、海沧地区；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
发区内未开发部分(1.8平方公里)，需向外延
伸时另行报批。在投资区内举办台资企业，
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现行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政策办理；厦门新辟地区按现行特区
政策办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杏林就开始发展
工业区，但在台商投资区创办前，区内一家台
资企业都没有。台商投资区落地后，台商纷
至沓来。

同一时期设立且面积更大的海沧台商投
资区，更是将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优势发挥
到极致。台商投资区成立不到半年，台塑企
业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前来考察，表示要在海
沧投资 70 亿美元，建造一座年炼油 1000 万
吨、乙烯70万吨的石化工厂，并自备电厂，以
及远洋与内河运输船队。

为配合台塑投资计划的实施，中央决定
在厦门海沧和漳州划拨 15000公顷土地，并
由有关部门出资 3 亿美元，与台塑联合设立
石化专区。

就在签约的节骨眼上，台湾当局威胁将
停止台塑集团的股票交易、责令相关银行冻
结台塑集团的资金往来、限制台塑集团高层
人员出境，迫使王永庆放弃投资计划。“海沧
计划”宣告夭折，让已经铺开的基础设施建设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1993 年 4 月，根据形势发展和开发建设
需要，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海沧100平方公里
用地进行重新调整，明确南部临海20平方公
里作为石化预留用地，其余80平方公里划由
厦门市政府组织开发。经过几年的建设，海
沧形成了以工业为龙头，大桥、港口、国道、铁
路为四翼的发展格局。

（下转第六版）


